
陇财农〔2026〕148号

陇川县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6 年中央财政常态

化帮扶（农村污水治理补短板建设项目）

资金的通知

德宏州生态环境局陇川分局：

根据《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6 年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

资金（第二批）的通知》（德财农〔2026〕33 号）和《陇川县

人民政府关于同意 2026 年第二批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安排

计划的批复》（陇政复〔2026〕62 号）文件要求，现下达你单

位 2026年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陇川县农村污水治理补短板建设

项目（二期）资金 150.00 万元，请列入 2026 年“2130504 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功能科目，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部门预

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根据具体情况列支，现就资金使用管理有关

事宜通知如下：

一、切实管好用好资金。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过渡期后常态化帮扶的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严格

按照《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民委 国家林草

局关于印发〈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农〔2026〕10 号）安排使用资金，聚焦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致贫底线，强化对重点地区的投入保障。督促指导各地加强资金

项目管理，优先选择前期工作到位的项目，将资金尽快落到具体



项目，加强项目实施地跟踪调度，加快资金支出，支出情况将作

为资金分配的重要因素。持续强化资金监管，切实管好用好资金，

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二、突出资金支持重点。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

态化帮扶有关重要指示精神和 2026 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持续

加强产业帮扶、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开发式帮扶。督促行业部

门加强产业项目论证选择和组织实施，不断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

制，强化资金项目绩效管理，提升产业项目带动就业、促进增收

的实效。对过渡期通过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支持

的、截至过渡期结束仍未实施完毕的项目或政策，可继续通过帮

扶资金予以支持，确保项目顺利实施、政策有序转换和退出。

附件：2026 年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第二批）绩效目

标表

陇川县财政局

2026 年 6 月 18 日

陇川县财政局农业农村股 2026年 6月 18日印发



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陇川县农村污水治理补短板建设项目（二期）

主管部门 德宏州生态环境局

实施单位 德宏州生态环境局陇川分局

资金情况

年度资金总额（万元）： 15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50

地方资金 0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依托本项目落地实施，通过科学统筹规划、优化空间布局，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夯实乡村治理根基，全面提升村级污水处理效能，

切实为群众打造健康洁净、舒适宜居的乡村生活空间。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 1：覆盖自然村 ≥3个

指标 2：覆盖农户数 ≥117户

指标 3：污水收集处理量 ≥26.21m³



质量指标
指标 1：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指标 2：出水水质达标率 100%

时效指标
指标 1：项目开工率 100%

指标 2：项目完工率 100%

成本指标 指标 1：资金投入 ≦150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指标 1：项目固定资产增值额 ≦150万元

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 1：受益人数 ≥410人

生态效益指标 指标 1：项目村生态环境质量 明显改善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指标 1：项目村农村环境治理水平 逐步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指标 1：受益群众满意度 ≥90%

其他需要

说明的事

项


